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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集成” 或“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江

苏协鑫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建设” ）函告，获悉协鑫建设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

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协鑫建设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江苏协

鑫建设

管理有

限公司

是

260,000,000 50% 4.44% 否 否 2021-07-29

质权人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申请解冻为

止

营口沿海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盖州支行

融资

担保

260,000,000� 50% 4.44% 否 否 2021-07-29

质权人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申请解冻为

止

合计 - 520,000,000 100% 8.88% - - - - - -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押

股份数量

本次质押后质押

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

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

押股

份限

售和

冻结

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协鑫

集团

有限

公司

466,030,445 7.96% 466,030,304 466,030,304 100% 7.96% 0 0 0 0

营口

其印

投资

管理

有限

公司

907,141,700 15.49% 833,010,000 833,010,000 91.83% 14.23% 0 0 0 0

江苏

协鑫

建设

管理

有限

公司

520,000,000 8.88% 0 520,000,000 100% 8.88% 0 0 0 0

合计 1,893,172,145 32.33% 1,299,040,304 1,819,040,304 96.08% 31.07% 0 0 0 0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协鑫建设本次股份质押用于融资担保。

2、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及一年内到期的股票质押情况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20,301万股， 占所持股份

比例10.7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47%，对应融资余额14.57亿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20,

301万股，占所持股份比例10.7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47%，对应融资余额16.26亿元。 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还款资金主要来自于自身经营或投资收益，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3、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协鑫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民营

（2）注册地：苏州高新区科技城锦峰路199号

（3）主要办公地点：苏州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

（4）法定代表人：王东

（5）注册资本：880000万人民币

（6）经营范围：电力、矿业及其他工业、商业项目投资，储能、动力电池产品销售，工矿产品销售；投资管

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软件开发；大型设备安装服务、机电设备安装服务；信息化规划、信息技术管理咨

询、信息系统工程管理；物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指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5,866,500.77 5,628,667.15

总负债 3,669,904.25 3,494,398.25

净资产 2,196,596.53 2,134,268.90

2020年1-12月 2019年1-12月

营业收入 1,730,622.63 1,969,918.87

净利润 -194,946.10 76,272.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9,893.70 252,798.36

（以上2019年及2020年财务数据业经审计）

（8）偿债能力指标：

科目 2020年12月

流动比率 1.00

速动比率 0.95

资产负债率 62.56%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14

（9）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协鑫集团有息负债合计为276,399万元，其中半年内到期金额30,100万元，还款

来源为自筹资金。

（10）协鑫集团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亦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二）营口其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民营

（2）注册地：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营港路(营口华海国际物流大厦1501室)

（3）主要办公地点：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营港路(营口华海国际物流大厦1501室)

（4）法定代表人：董刚

（5）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除金融、证券)，企业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7）主要财务指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77,564.05 386,658.57

总负债 199,519.12 169,226.37

净资产 178,044.94 217,432.20

2020年1-12月 2019年1-12月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15,574.00 174,384.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7.55 -6,378.97

（以上2019年及2020年财务数据业经审计）

（8）偿债能力指标：

科目 2020年12月

流动比率 0.95

速动比率 0.95

资产负债率 52.84%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01

（9）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营口其印有息负债余额为33,022万元。

（10）营口其印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亦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三）江苏协鑫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注册地：阜宁县经济开发区花园路10号

（3）主要办公地点：苏州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

（4）法定代表人：李剑

（5）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多晶硅、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及组件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及项目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建筑工程施工；架线

及设备建筑工程施工；电气安装；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勘察设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软件开发；物业管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指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6,270,616.53 6,082,573.94

总负债 4,676,304.33 4,506,241.63

净资产 1,594,312.20 1,576,332.31

2020年1-12月 2019年1-12月

营业收入 2,427,928.32 2,027,934.81

净利润 -230,128.04 85,271.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0,524.87 225,317.61

（以上2019年财务数据业经审计,2020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8）偿债能力指标：

科目 2020年12月

流动比率 0.86

速动比率 0.82

资产负债率 74.57%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10

（9）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协鑫建设有息负债余额为139,818万元。

（10）协鑫建设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亦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协鑫集团累计质押协鑫集成股票约46,603.03万股，营口其印累计质押协鑫集成股

票约83,301万股，协鑫建设累计质押协鑫集成股票约52,000万股，上述质押融资所获得资金主要用于上述股

东及其关联方的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目前协鑫集团、营口其印和协鑫建设及其关联方经营情况正常，

业务开展顺利。

5、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6、协鑫建设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7、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

形的，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信息披露

202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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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担保情况：币种：人民币

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已审议的预测担保额度

（万元）

本次担保金额

（万元）

已提供担保余额

（万元）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烟台牟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43,000 24,000 13,000

注：“已提供担保余额” 不包含“本次担保金额” 。

烟台碧海城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开发投资” ）持有烟台牟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

牟瑞” ）51%的股权，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或“瑞茂通” )及其旗下全资子公司Century�

Commodities� Solution� Pte.� Ltd.持有烟台牟瑞49%的股权，烟台开发投资和瑞茂通共同为烟台牟瑞提供全额担保。

2、是否涉及反担保：否

3、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的参股子公司烟台牟瑞同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以下简称“青岛农商行烟台分行” ）开展

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青岛农商行烟台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协议编号为青农商烟台分行

高保字2021年第032号，公司为烟台牟瑞提供不超过24,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时，烟台开发投资为烟台

牟瑞提供全额担保。

（二）上述担保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议案》。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烟台牟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大窑路451号

法定代表人：王文刚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煤炭及制

品销售；煤炭洗选；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炼焦；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棉花收购；棉、麻销售；针纺织品

及原料销售；合成纤维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纸浆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纸制品销售；日用品销售；有色

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通讯设备销售；橡胶制品销售；高品质合成橡胶

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矿石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力电

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日用家电零售；家用电器

销售；日用木制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

销售；废旧沥青再生技术研发；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肥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

食用农产品零售；初级农产品收购；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

品）；农副产品销售；豆及薯类销售；谷物销售；水产品批发；林业产品销售；粮油仓储服务；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原料

销售；新鲜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金银制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经营【分支机构经营】；成品油批发（限危险化学

品）【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707,344,007.03元；负债总额为389,397,388.63元，其

中银行贷款总额为373,613,174.11元，流动负债总额为389,397,388.63元；净资产为317,946,618.40元；营业收入为1,

081,146,553.84元；净利润为14,515,839.63元。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2021年一季度）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为847,602,324.31元；负债总额为528,789,025.79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456,164,572.47元，流动负债总额为528,789,025.79元；净资产为318,813,298.52元；营业收入

为499,895,837.03元；净利润为866,680.12元。

目前没有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与瑞茂通关系：烟台牟瑞为瑞茂通的参股子公司。瑞茂通持有烟台牟瑞25%的股权；瑞茂通旗下全资子公司Century�

Commodities� Solution� Pte.� Ltd.持有烟台牟瑞24%的股权；烟台开发投资持有烟台牟瑞51%的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烟台牟瑞与瑞茂通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最高额保证合同》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称“保证人” ）

被担保人：烟台牟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或称“债务人” ）

债权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担保金额：24,000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律师费、执行费、公告费、送达费、评估费、鉴定费、过户费、差旅费等）。

担保方式：

1、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 主合同项下所有保证人承担连带共同担保责任。

保证期间：

1、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决算期届至之日起三年。 主合同中贷款还款方式采用分期偿还的，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

约定的债务人履行最后一期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债权决算期提前届至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决算期提前届至之日

起三年。

四、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

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针对上述担保事项认为： 本次公司担保预计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需求以及2021年度公司的战略部署，有

利于增强全资及参股公司融资能力，确保其良性稳定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同时各被担保对象经营及资

信状况良好，均没有贷款逾期情形出现，担保风险可控。 此次担保预计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关于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事项。

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我们一致认为本次预计对外担保考虑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及投资资

金需求，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且被担保公司财务状况稳定，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

制。 该事项审议、决策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

关于公司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议案，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169,097.278614万元，以上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191.07%。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802,447.278614万元，以上担保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31.15%。 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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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增加一致行动人并向一致行动人内部转让股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戚国强先生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披露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

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戚国强先生因个人资产规划需要，

增加其本人为唯一所有人的一致行动人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阿巴马悦享红利60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并向该投资基金内部转让股份1,810,000股。

●本次股权变动仅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的成员及构成发生变化以及股份的内部转

让，其合计持股总数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涉及要约收购，戚国强先生拥有的表决权不变，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年 7月23日在指定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增加一致行动人并向一致行动人内部转让计划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因个人资产规划需要，戚国强先生拟以大宗交易方式转让公司股份不超

过1,810,000股（含本数）给其本人为唯一所有人的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阿巴马悦享红利6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全文简称“悦享红利60基金” 或“投资基金” ），并与投资基金签署《一致行动

人协议》。

一、 计划实施情况

公司于2021年7月29日收到实际控制人戚国强先生的《告知函》，因个人资产规划需要，戚国强先生

以大宗交易方式转让1,810,000股（占总股本的0.96%）给其本人为唯一所有人的悦享红利60基金。

戚国强先生和悦享红利60基金是一致行动人。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 股份转让情况

股东名称 转让方式 转让期间

转让均价

（元/股）

转让股数

（股）

转让比例

戚国强 大宗交易 2021-7-29 26.19 1,810,000 0.96%

2、 本次转让前后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 本次转让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常州市富韵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7,776,383 30.76 57,776,383 30.76

Golden�Pro.�Enterprise�Co.�

Limited

47,271,688 25.17 47,271,688 25.17

戚国强 18,184,445 9.68 16,374,445 8.72

阿巴马悦享红利60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1,810,000 0.96

合计 123,232,516 65.61 123,232,516 65.61

注：上述持股比例以公司总股本187,840,544股计算。 除了戚国强先生及阿巴马悦享红利60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持股股份变动外，其他一致行动人股份均未发生变化。

二、 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 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本次股权转让属于公司一致行动人成员及构成发生变化，其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未发生变化，

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三、 备查文件

1、 戚国强先生出具的告知函；

2、 股份转让的相关证明材料。

特此公告。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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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的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朱文明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9日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股份减

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暨未来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公司持股5%以上股

东、 董事朱文明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或） 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450万股

（即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1.86%）。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将于2021年2月1日至2021年7月

31日期间进行减持，且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的，将于2021年1月11日至2021年7月10日期间进行减持，且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比例不超

过本公司总股本的2%。

2021年7月30日，公司收到朱文明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告知函》，现将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朱文明前次提交的《减持计划告知函》中列明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已经届满（2021年7月31

日为非交易日）。

2、股东前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朱文明 集中竞价交易

2021年6月30日 9.582 297.70 0.38

2021年7月01日 9.386 462.00 0.59

合 计 759.70 0.97

注：朱文明本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朱文明的本次减持满足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

的1%。

截至本公告日， 朱文明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759.7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97%）。 朱文明及其一致行动人江苏东润金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上次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1年2月10日披露）后累计减持股份759.7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7%。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朱文明

持有股份 5815.9282 7.46 5056.2282 6.4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53.9821 1.86 694.2821 0.89

有限售条件股份 4361.9461 5.60 4361.9461 5.60

江苏东润金财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

持有股份 1556.3527 2.00 1556.3527 2.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56.3527 2.00 1556.3527 2.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 持有股份 7372.2809 9.46 6612.5809 8.49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股份减持期间，朱文明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2）朱文明减持股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股份减持计划一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文明上

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已经届满，原计划合计减持1,450万股，实际完成减持759.70万股，实际减持数量未

超出其计划减持数量的范围。

三、备查文件

1、朱文明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31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国投瑞银和旭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7月3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和旭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和旭一年持有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201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7月3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以及《国投瑞银和旭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国投瑞银和旭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1]1036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1年7月15日至2021年7月28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1年7月30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3,662

份额级别

国投瑞银和旭一年持有

债券A

国投瑞银和旭一年持有

债券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257,743,908.04 10,251,664.80 267,995,572.84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单位：

元）

60,700.33 1,806.80 62,507.13

募集份额

（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257,743,908.04 10,251,664.80 267,995,572.84

利息结转的份额 60,700.33 1,806.80 62,507.13

合计 257,804,608.37 10,253,471.60 268,058,079.97

其中： 募集期间

基金管理人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份 ）

0 0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0 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无 无

其中： 募集期间

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份）

170,544.40 20 170,564.4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662% 0.0002% 0.0636%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

确认的日期

2021年7月30日

注：（1）本基金募集期间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

金资产支付。

（2）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万份；本基金的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万份。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的最短持有期为1年，在最短持有期到期日（不含该日）前，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提出赎

回和转换转出申请。 对于每份基金份额，最短持有期指基金合同生效日（对认购份额而言）、基金份额申

购确认日（对申购份额而言）或基金份额转换转入确认日（对转换转入份额而言）起（即最短持有期起

始日），至基金合同生效日、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或基金份额转换转入确认日1年后的年度对日的前一日

（不含对日）。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2）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的确认结果为

准。 请投资人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2个工作日之后，及时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的查询，或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0-6868和网站（http://www.ubssdic.com）查询。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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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25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一

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7,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有保本约定的投资

产品，使用期限为前述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前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以循环滚动

使用。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宜的相关决策程序、内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详细内容见公司2021年1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一、本次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前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的中国银行（浙江）对公结构性存款202100804B、中国银

行（浙江）对公结构性存款202100805B，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购买的点金系列看跌三层

区间91天结构性存款，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新亚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 和2021年4月

30日在披露的《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

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上述理财产品已于近日到期赎回，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 名称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收益类型

预期年化收

利率

赎回金额（万

元）

利息 (万元)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白

象支行

（浙江）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100804B

4,400

保本保最

低收益型

1.79% 或

4.77%

4,400 39.27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白

象支行

（浙江）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100805B

4,600

保本保最

低收益型

1.78% 或

4.78%

4,600 109.64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乐清

支行

点金系列看跌三层区间91

天结构性存款

9,000

保本

浮 动

收益

1.35% 或

3.05% 或

3.54%

9,000 68.44

二、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号

现金管理产品

类型

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

1 结构性存款 4,000万元 4,000万元 10.13万元 -

2 结构性存款 11,000万元 11,000万元 82.73万元 -

3 结构性存款 4,400万元 4,400万元 39.27万元 -

4 结构性存款 4,600万元 4,600万元 109.64万元 -

5 结构性存款 3,000万元 3,000万元 19.85万元 -

6 结构性存款 4,000万元 4,000万元 30.51万元 -

7 结构性存款 9,000万元 9,000万元 68.44万元 -

8 结构性存款 2,500万元 2,500万元

9 结构性存款 4,000万元 4,000万元 13.04万元 -

10 结构性存款 3,000万元 - - 3,000万元

合计 49,500万元 44,000万元 373.61万元 5,500万元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7,000万元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5.65%

最近12个月委托现金管理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3.14%

总投资额度 27,000万元

目前已使用的投资额度 5,500万元

尚未使用的投资额度 21,500万元

特此公告。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600967� � � � � � � � �证券简称：内蒙一机 公告编号：临2021-056号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自有资金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及使

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赎回理财受托方：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赎回理财金额：5,000万元、2,000万元、5,000万元、8,000万元、10,000万元、10,000万元、

10,000万元

●本次赎回理财收益：1,034,657.53元、182,000.00元、1,195,140.87元、1,912,225.38元、3,570,

227.62元、1,580,000.00元、2,379,759.26元

●赎回理财产品名称：兴证资管鑫利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信智安盈系列85期收益凭证、

“银河金山” 收益凭证6896期、“银河金山” 收益凭证6851期、招商智远瑞丰玖月红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中信证券固收安享系列31期收益凭证、招商智远瑞丰双季红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8,000万元、5,000万元、2,000万元、3,000万元、7,000万元、5,000万元、5,

000万元、10,000万元、5,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银河金山” 收益凭证8926期、“银河金山” 收益凭证8925期、信智安盈系列

229期收益凭证、招商资管瑞丰双季红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商资管瑞丰双季红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信智安盈系列242期收益凭证、信智安盈系列243期收益凭证、“磐石” 910期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兴证资管鑫利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优先级136期

● 委 托 理 财 期 限 ：2021/7/22-2022/2/16、2021/7/22-2022/2/16、2021/7/22-2022/6/22、

2021/7/28-2022/1/26、2021/7/28-2022/1/26、2021/7/28-2022/6/28、2021/7/28-2022/6/28、

2021/7/29-2022/2/23、2021/7/6-2021/10/11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3日召开的六届十五次董事

会、六届十四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议案》，同意公司在

确保不影响公司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总额不超过520,000万元人民币（含本数）闲置自有资金择机

投资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在额度内可循环使用。 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公司董事会授权公

司经营层在批准额度及理财期限内决定具体投资理财方案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明确

投资理财金额、期间、选择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上述议案于2021年5月28日经公司2020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监事会已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详见本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临

2020-025号公告。

一、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序

号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名称

起息日

投资

金额

（万元）

到期日

赎回

金额

（万元）

投资收益

（元）

实际年化

收益率

1

兴证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兴证资管鑫利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2021/1/1

1

5,000

2021/7/1

2

5,000 1,034,657.53 4.15%

2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信智安盈系列85

期收益凭证

2021/4/3

0

2,000

2021/7/1

9

2,000 182,000.00 4.30%

3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金山” 收益凭证

6896期

2020/10/

22

5,000

2021/7/2

1

5,000 1,195,140.87 3.40%

4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金山” 收益凭证

6851期

2020/10/

22

8,000

2021/7/2

1

8,000 1,912,225.38 3.40%

5

招商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智远瑞丰玖月红1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20/10/

23

10,000

2021/7/2

2

10,000 3,570,227.62 4.40%

6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固收安享系列31

期收益凭证

2021/1/2

6

10,000

2021/7/2

6

10,000 1,580,000.00 3.18%

7

招商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智远瑞丰双季红2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21/1/2

6

10,000

2021/7/2

6

10,000 2,379,759.26 4.74%

二、本次购买理财产品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利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择机进行委托理财业务，有利于

提高闲置资金利用效率和收益，降低公司财务费用，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收益。

（二）资金来源

公司购买委托理财产品所使用的资金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序号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券商理财 “银河金山” 收益凭证8926期 8,000.00 3.25% 140.45

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券商理财 “银河金山” 收益凭证8925期 5,000.00 3.25% 87.78

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券商理财 信智安盈系列229期收益凭证 2,000.00 4.70% 86.27

4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券商理财

招商资管瑞丰双季红5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3,000.00 4.20% 59.84

5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券商理财

招商资管瑞丰双季红3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7,000.00 4.20% 139.62

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券商理财 信智安盈系列242期收益凭证 5,000.00 4.70% 215.68

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券商理财 信智安盈系列243期收益凭证 5,000.00 4.70% 215.68

8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券商理财

“磐石” 910期本金保障型收益凭

证

10,000.00 3.40% 183.67

9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券商理财

兴证资管鑫利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优先级136期

5,000.00 3.90% 51.82

（续前表）

序号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 210天 保本固定收益 - - - 否

2 210天 保本固定收益 - - - 否

3 335天 保本浮动收益 - - - 否

4 183天 净值型 - - - 否

5 183天 净值型 - - - 否

6 335天 保本浮动收益 - - - 否

7 335天 保本浮动收益 - - - 否

8 209天 保本固定收益 - - - 否

9 98天 固定收益类 - -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针对投资风险，上述投资应严格按照公司相关规定执行，有效防范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拟采取

措施如下：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

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

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采取止损措施并予以披露。

2、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理层在批准额度及理财期限内决定具体投资理财方案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

件。 公司总会计师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金融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具体经办部门。 财务金融部负责理

财产品业务的各项具体事宜，通过建立台账对公司投资理财情况进行日常管理，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

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财务核算工作。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一

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的情况，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4、公司董事会负责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定

期报告中详细披露各项投资及损益情况。

二、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一）理财产品合同主要条款

1、公司使用自有资金8,000万元向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银河金山” 收益凭证8926

期，期限为210天，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银河金山” 收益凭证8926期

发行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凭证代码 YX2926

产品类型 本金保障型固定收益类收益凭证

产品期限 210天

约定收益率 3.25%（年化）

起息日 2021年7月22日

到期日 2022年2月16日

本金及收益支付日 2022年2月17日

发行规模

8000万元（银河证券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发行规模进行调整，产品最终规模以银河证券实际募集的资

金数额为准）

发行方式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00人。

最少购买金额 8000万元起，以1万元整数倍递增

目标客户 有固定收益类投资偏好的客户，适合保守型、相对保守型、稳健型、相对积极型和积极型的客户。

客户适当性 该产品风险等级为R1级（银河证券内部评级，仅供参考）

产品费用 管理费：0%托管费：0%认购费：0%赎回费：0%

2、公司使用自有资金5,000万元向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银河金山” 收益凭证8925

期，期限为210天，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银河金山” 收益凭证8925期

发行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凭证代码 YX2925

产品类型 本金保障型固定收益类收益凭证

产品期限 210天

约定收益率 3.25%（年化）

起息日 2021年7月22日

到期日 2022年2月16日

本金及收益支付日 2022年2月17日

发行规模

5000万元（银河证券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发行规模进行调整，产品最终规模以银河证券实际募集的资

金数额为准）

发行方式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00人。

最少购买金额 5000万元起，以1万元整数倍递增

目标客户 有固定收益类投资偏好的客户，适合保守型、相对保守型、稳健型、相对积极型和积极型的客户。

客户适当性 该产品风险等级为R1级（银河证券内部评级，仅供参考）

产品费用 管理费：0%托管费：0%认购费：0%赎回费：0%

3、公司使用自有资金2,000万元向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信智安盈系列【229】期收益凭

证，期限为335天，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代码 SRB712

产品名称 信智安盈系列【229】期收益凭证

发行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 本金保障型浮动收益凭证

发行规模 本期收益凭证发行总面额不超过0.5亿元；发行人另行公告的，以发行人公告为准。

预约认购起点 预约认购起点金额为5万元，预约认购金额超过5万元的以1万元递增。

收益凭证份额面值 1元/份

凭证存续期 335天

起始日 2021年7月22日

期初观察日 2021年7月22日

期末观察日 2022年6月20日

到期日 2022年6月22日

风险等级 R2-中低（发行人内部评级，仅供参考）

钩挂标的 中信证券中国大类资产动量配置指数（CMAM.WI）

期初价格 挂钩标的在期初观察日的指数点位。

标的价格 挂钩标的在观察日的指数点位。

收益表现水平

在收益凭证存续期间内的任意一个观察日，挂钩标的在该观察日的收益表现水平=标的在该观察日的标

的价格÷标的期初价格。

票面利率 4.70%

提前终止事件

在任一敲出观察日， 若挂钩标的收益表现水平大于或等于敲出水平， 则该敲出观察日发生提前终止事

件。

提前终止日 发生提前终止事件当日为提前终止日，本期收益凭证在该日提前终止。

4、公司使用自有资金3,000万元向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购买了招商资管瑞丰双季红5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期限为183天，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招商资管瑞丰双季红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代码 882807

发行人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运作方式 开放式

产品类型 固定收益类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风险等级 本集合计划属于R2（较低风险）等级品种

最低募集规模 人民币1000万元。

份额起始募集面值 人民币1元

凭证存续期 183天

封闭运作期 2021年7月28日-2022年1月25日

开放退出日 2022年1月26日

年化利率 4.20%

认购费用 本集合计划的认购费用为0。

参与和退出费用 集合计划的参与费为0，退出费为0。

5、公司使用自有资金7,000万元向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购买了招商资管瑞丰双季红3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期限为183天，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招商资管瑞丰双季红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代码 882806

发行人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运作方式 开放式

产品类型 固定收益类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风险等级 本集合计划属于R2（较低风险）等级品种

最低募集规模 人民币1000万元。

份额起始募集面值 人民币1元

凭证存续期 183天

封闭运作期 2021年7月28日-2022年1月25日

开放退出日 2022年1月26日

年化利率 4.20%

认购费用 本集合计划的认购费用为0。

参与和退出费用 集合计划的参与费为0，退出费为0。

6、公司使用自有资金5,000万元向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信智安盈系列【242】期收益凭

证，期限为335天，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代码 SRB726

产品名称 信智安盈系列【242】期收益凭证

发行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 本金保障型浮动收益凭证

发行规模 本期收益凭证发行总面额不超过0.5亿元；发行人另行公告的，以发行人公告为准。

预约认购起点 预约认购起点金额为5万元，预约认购金额超过5万元的以1万元递增。

收益凭证份额面值 1元/份

凭证存续期 335天

起始日 2021年7月28日

期初观察日 2021年7月28日

期末观察日 2022年6月23日

到期日 2022年6月28日

风险等级 R2-中低（发行人内部评级，仅供参考）

钩挂标的 中信证券中国大类资产动量配置指数（CMAM.WI）

期初价格 挂钩标的在期初观察日的指数点位。

标的价格 挂钩标的在观察日的指数点位。

收益表现水平

在收益凭证存续期间内的任意一个观察日，挂钩标的在该观察日的收益表现水平=标的在该观察日的标

的价格÷标的期初价格。

票面利率 4.70%

提前终止事件

在任一敲出观察日， 若挂钩标的收益表现水平大于或等于敲出水平， 则该敲出观察日发生提前终止事

件。

提前终止日 发生提前终止事件当日为提前终止日，本期收益凭证在该日提前终止。

7、公司使用自有资金5,000万元向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信智安盈系列【243】期收益凭

证，期限为335天，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代码 SRB727

产品名称 信智安盈系列【243】期收益凭证

发行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 本金保障型浮动收益凭证

发行规模 本期收益凭证发行总面额不超过0.5亿元；发行人另行公告的，以发行人公告为准。

预约认购起点 预约认购起点金额为5万元，预约认购金额超过5万元的以1万元递增。

收益凭证份额面值 1元/份

凭证存续期 335天

起始日 2021年7月28日

期初观察日 2021年7月28日

期末观察日 2022年6月22日

到期日 2022年6月28日

风险等级 R2-中低（发行人内部评级，仅供参考）

钩挂标的 中信证券中国大类资产动量配置指数（CMAM.WI）

期初价格 挂钩标的在期初观察日的指数点位。

标的价格 挂钩标的在观察日的指数点位。

收益表现水平

在收益凭证存续期间内的任意一个观察日，挂钩标的在该观察日的收益表现水平=标的在该观察日的标

的价格÷标的期初价格。

票面利率 4.70%

提前终止事件

在任一敲出观察日， 若挂钩标的收益表现水平大于或等于敲出水平， 则该敲出观察日发生提前终止事

件。

提前终止日 发生提前终止事件当日为提前终止日，本期收益凭证在该日提前终止。

8、公司使用自有资金10,000万元向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磐石” 910期本金保障型收益

凭证，期限为209天，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代码 SRG045

产品名称 “磐石” 910期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发行人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 本金保障型

挂钩标的 固定利率

风险等级 R1（此为发行人内部评级，仅供参考）

发行规模 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

产品面值 人民币1.00元

最低认购金额 5万元，按照1万元的整数倍递增

认购费用 本期收益凭证无认购费用

产品期限 209天

起息日 2021年7月29日

到期日 2022年2月23日

收益率（年化） 3.40%

投资者限制 不超过200人

提前回购或提前赎回规定 除非另行通过协议约定，否则发行人、投资者均无权要求提前回购、终止或赎回本产品。

9、公司使用自有资金5,000万元向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购买了兴证资管鑫利1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优先级136期，期限为98天，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兴证资管鑫利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优先级136期

份额代码 AB5851

发行人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业绩比较基准 3.90%/年

规模上限 5000万份

本期投资期限 98天

单个委托人首次参与最低金额 100万元

参与费用 本期参与费率为0。

本期开放参与日 2021年7月5日

本期开放退出日 2021年10月11日

本期起始日 2021年7月6日

本期到期日 2021年10月11日

退出规则 到期自动赎回，客户无需操作

（二）理财产品的资金投向

序号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资金投向

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券商理财 “银河金山” 收益凭证8926期 券商自用

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券商理财 “银河金山” 收益凭证8925期 券商自用

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券商理财 信智安盈系列229期收益凭证 券商自用

4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券商理财 招商资管瑞丰双季红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债券类资产

5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券商理财 招商资管瑞丰双季红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债券类资产

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券商理财 信智安盈系列242期收益凭证 券商自用

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券商理财 信智安盈系列243期收益凭证 券商自用

8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券商理财 “磐石” 910期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券商自用

9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券商理财

兴证资管鑫利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优先级

136期

固定收益类、现金类、

基金类、其他类投资等

三、理财产品受托方的情况

名称 成立时间

法

定

代

表

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是否为

本次交

易专设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2007/1/2

6

陈

共

炎

1,013,725.88

为客户提供经纪、销售和交易、投资银行

和投资管理等综合性证券服务。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否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995/10/

25

张

佑

君

1,292,677.60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

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

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

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

中间介绍业务。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香港中

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否

招商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2015/4/3

邓

晓

力

100,000.00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

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否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993/8/1

霍

达

840,200.00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

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

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

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

中间介绍业务。

深圳市招融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否

兴证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2014/6/9

胡

平

生

80,000.00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否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数据 2020年 2021年1-3月

资产总额 30,167,736,195.37 30,202,875,393.26

负债总额 20,390,739,845.78 20,241,944,665.60

净资产 9,776,996,349.59 9,960,930,727.66

营业收入 13,234,086,967.07 1,911,805,443.08

净利润 657,225,782.92 176,976,387.09

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4,481,924,499.13 302,290,540.34

五、风险提示

本次拟投资的理财产品存在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管理风险等风险，从而可能对委托资

产和预期收益产生影响。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意见

2021年4月23日，公司召开六届十五次董事会和六届十四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

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议案》，相关意见如下：

监事会意见：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货币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对总额不超过52亿元(含本数)的暂时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理财，在额度内可循环使用。 公司是在确保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

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部分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力争通过投资获得高于同期存款的

收益,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一致同意此项议案。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1,084,900.00 898,500.00 11,034.70 186,400.00

2 证券公司理财产品 265,000.00 151,000.00 3,270.07 114,000.00

合计 1,349,900.00 1,049,500.00 14,304.77 300,4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45亿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48%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22%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30.04亿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1.96亿

总理财额度 52亿

特此公告。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